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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历来研究较多。但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看法至今未能取得一致，对于这些问题，下面谈一点个人的看
法。 

    一、“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表现在哪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常称为“五四指示”。很多论著认为，这个指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
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其不彻底性即表现在对于中小地主、富农等照顾过多。但有些同志却认为“五四”指示提出了没收地主
阶级土地的政策，主要根据是：一、“五四指示”强调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普遍地变更土地关系，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
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五四指示”颁布后，很多地方实际上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中央领导还批准了这种行动。 但是，认真研究
一下‘五四指示’，便发现上述论据是不充分的，传统的看法应该加以改变。 

    “五四指示”明确指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
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有：(甲)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乙)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有优先权买得此种土
地；(丙)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四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丁)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
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五四指示”指出，农民用上述各种方式取得土地，就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土地问
题，“而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大不相同”。这对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虽然“有重要的改变”，但并“不是全部改变，
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这就是说，“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虽然是要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普遍地变更土地关系，消灭农村中的封
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土地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除对大汉奸的土地直接没收分配外，一般并不像土地革命时期那样直接没收地主土地
分配给农民，而是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这就说明，“五四指示”所主张的是通过反奸、清
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方式所进行的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是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向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转变的一个过渡性政策，而
不是直接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彻底的土地改革。至于“五四指示”颁布后很多地方突破了指示的规《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的主
要问题是右倾还是“左”倾？定，一些领导同志还肯定了这种行动，应该认为这是另外的问题，评价“五四指示”还应该就文件本身来加以分
析。 

    另外，中共中央在颁布“五四指示”以后的一些文件，也可证明“五四指示”没有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例如，中共中央曾多次提
出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过一定数额以上的土地， 并充分肯定了陕甘宁边区以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的办法，“是彻底解决土地问
题一一最后消灭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中共中央在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党的土地政策的指示中
也说：“向他们说明我党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
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
地。” 这也说明，‘五四指示’并没有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如果已经提出了这一政策，就没有必要再发行公债征收地主超过一定限
额以上的土地了。以后《中国土地法大纲》对它所纠正的最重要之处，就在这里。 

    当然，指出“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在于没有提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没有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并不是要否认“五四指示”
的正确性。它的这个不彻底性，完全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在当时这样规定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是主页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 

    以往的论著大都认为，《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土地改革中的主要问题是右倾，颁布以后“左”倾才成为主要问题，我认为这种看法是
不符合实际的。 

    从“五四指示”下达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前，这一年多时间的土地改革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在1947年春以前各解放区主要是贯彻
“五四指示”，在1947年春以后主要是进行土改复查。在1947年春以前的第一阶段，土地改革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五四指示”下达以
后，各解放区立即进行了贯彻，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的斗争，很快从地主、豪绅、恶霸、汉奸手里获得很
多土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时，有的地方曾被批评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对地主、富农照顾过多，土地改革不彻底，例如有的中央领导曾批评晋绥解放区的群众运动
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不彻底的，许多干部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因而六地委五个县1500多个村，分得土地者只有200多村，而且
还分散在五个县，不成一片，没有一个县甚至一个区已经像样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从而晋绥的土地改革一直被作为右倾的典型。我认为，对这些
问题应该作具体分析，当时有些地区发动群众不够是有客观原因的。就拿晋绥解放区为例，经过1940年至1945年的减租减息，土地关系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富农的很多土地已经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他们占有的土地已经不多了。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的调查统计，在老区9县20
村中，各阶级1945年的户数及占有土地与1939年相比，地主户数从5.2%降到了2%，土地从38.5%降到了5%；富农户数从9%降到了3.6%，土地从2
3.5%降到了9.9%；中农户数从31.3%上升到59.9%，土地从20.3%上升到了70.8%；贫雇农户数从49.4%降到了31.6%, 土地从11.4%上升到了13.9
8%。 也就是说，到1945年，5.6%的地主、富农已经只占有14.9%的土地。这时即使不保留富农的土地，对地主不加照顾，将全部土地按全部人口
平分，也只能从地主、富农手中得到9.3%的土地，如果按“五四指示”的规定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则只能从地主手中得到3%的土地。如果再按



“五四指示”的规定，对中小地主等各种人给以适当的照顾，就更没有多少土地可分了。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晋缓解放区认为老区的土地问题基
本上已经解决，决定以生产为主消灭空白村庄，同时强调纠正侵犯中农利益。 我认为，这种认识和决定基本上是从实际出发的。 

    当然，由于群众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不能否认在当时的土地改革中会有一些地方发动群众不够，没有努力按照“五四指示”的要求去做，群
众不满意；有些条件许可的新解放区，没有大胆地开展土地改革等现象存在。如果将这些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称为右倾的话，那么“左”倾错
误，在另一些地区也一直存在着。 

    事实上，“左”倾现象不仅在“五四指示”下达之后一直存在，在它下达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中共中央1946年4月15日批转的晋冀鲁豫中央
局的一个指示中就曾说：从1945年11月开展诉苦清算、减租、增资的群众运动以来，“有些区发展了均产均地运动，过分的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
主。在那些地方，提出三亩推平的口号，即每人三亩平均分配，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同时，也重重地打击了中农，他们主张不分斗争果实，中
农亦在被推平之列” 。这里所说的有些地区，主要就是指冀南。对于冀南这种“左”的倾向，“五四指示”作了坚决的纠正。但是，在“五
四”指示发布以后，这种“左”的倾向并没有纠正过来，在有些地区甚至进一步发展起来。 

    1946年6月9日，华中中央分局在指示中强调，在土地分配上要“力求其平”，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平分。在6月28日《关于土地问题给各级
党委的一封信》中，华中中央分局再三强调，“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人人有田耕，人人得其平”，“不要害怕均产思想” 。这种平均
主义的做法，难免要侵犯中农利益和过分地打击富农。 

    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接到“五四指示”以后，就对地主清算得相当彻底，在土地分配上除“中间不动两头动”外，有的地方包括中农在内全部
皆动，即打乱平分。这种做法，毫无疑问要侵犯中农的利益。1946年9月22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又发出指示，号召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翻身大检
查，“割封建尾巴”（消灭封建残余），“干部洗脸擦黑”（反省并交出多占果实），开展“填平补齐”运动。到11月，这种运动达到高潮，普
遍出现“左”倾，严重地打击了中农和富农，并错杀了很多人。美国友人韩丁在经历了这场“左”的运动之后说，“这些数字最后极为清楚地揭
示出战后初期的‘左’倾对中农损害的程度”，他说“所有这些困难都起因于没收运动过了头，大大扩大了打击面，把中农当作富家，把富农算
作地主，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 。 

    关于杀人过多问题，可以太行区为例。太行老区的土地问题本来在1946年11月以前已基本上解决了，但11月以后，由于受半老区运动的影
响，也自发地开展起来，从此新老区一起上，“左”的情形就厉害起来，打死人很多，武安在12月的三天中就杀了二百多人，搞得气氛非常紧
张。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不但没有批评这种“左”的倾向，反而肯定了“填平补齐”运
动，指出约三分之一未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区，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解决不彻底的地方，必须认真检
查，实行填平补齐。于是，很快掀起了土改复查运动，使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左”的倾向在更多的地方发展起来。 

    这些情况说明，在从“五四指示”下达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半阶段的土地改革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
说一些地区发动群众不够等缺点和不足就是右倾的话，那么“左”倾的问题也从一开始便存在着。到了第二阶段，“左”倾已经成为各地土地改
革中的主要问题。因此，《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 

    三、土地改革中“左”的倾向与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关系是什么？ 

    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左”倾，并不是在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后才成为主要问题的。但
是，这并不说明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与这次“左”倾没有关系，相反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对这次“左”
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它在各解放区迅速发展并突出起来，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例如东北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后，“左”的倾向迅速发展，在冀东、热河等地普遍而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和工商业，并且打人普遍，杀
人过多。在合江省桦川县一个区，传达土地会议精神后一夜之间就平分了20多户中农的财产。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还将挖财宝运动发
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
“联合打荡”，有时出动成千上万以致十几万人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大大扩大了农村的打击面，使一些中农也被当作地主斗
了。 

    晋绥解放区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左”的倾向继续发展，以老区的兴县、保德、静乐、临县较为严重，新区亦有“左”的偏向。当时侵犯
中农是普遍现象，兴县蔡家崖行政村525户中，被错定为地主、富农的有50多户，约占总户数的10%。由于老区实行平分，中农被分出土地的一般
超过三分之一。由于受晋绥“左”倾的直接影响，连早已基本解决土地问题的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极左的偏向，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
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 

    在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华东各解放区，情况也大体类似。1948年3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指
出：“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  

    为什么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左”倾会迅速发展起来呢？我认为，这与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错
误规定是分不开的。 



    首先，全国土地会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看到会前土改中的主要问题是“左”倾，反而认为是右倾，强调继续反右。在这次会议上，也
谈到了反“左”的问题，刘少奇在会议的结论中就曾说：“特别是在贯彻平分土地政策的情况下，左倾情绪在党内、群众中有很大的基础。这就
是流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投机性；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怕别人说右，故意搞‘左’；党内还流传着一种‘左’比右好的观点。有犯
左倾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土地分配方法简便，容易使我们犯左倾错误。” 但是，他虽然提出要“防止左倾”，却没把“左”倾当作主要
危险，相反仍认为右倾是主要的，因此，“党内思想斗争以反右为主” 。既以反右为主，原来已经过左的做法当然会越来越“左”了。 

    其次，全国土地会议没有着力纠正“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理论和尾巴主义。在会前的土地改革中之所以出现“左倾”，把“群众
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依靠群众自发”等误认为群众路线而加以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虽然也说过尾巴主义、自发论
“要不得”，不要以为要群众路线“就不要领导了” ，但主要地还是反对“富农路线”，反对不相信群众、不支持群众的右倾情绪。 

    其三，《中国土地法大纲》未强调防止侵犯中农利益，反而作出不分新区老区一律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的错误规定，因为有一部分中农按人
口平均占有的土地超过了全社会按人口平均占有的土地数量，所以不分男女老少按人口绝对平分土地，特别是打乱平分，肯定会侵犯中农的利
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不分新区老区，规定一律平分土地。当时老区早已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农占了大多数，地主、富农已经没有多少
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平分，有很多就是分中农的土地，当然更要侵犯中农利益了。 

    当然，这里强调指出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对于“左”倾错误的推动作用，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
纲》。事实上，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还有功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虽然作出了新区老区一律平分土地的错误规定，但
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比“五四指示”前进了一大步，在土地改革史上有着重要
的意义。 

    四、土地改革中的“左”倾是什么时候彻底纠正的？ 

    过去一般认为，对于全国土地会议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立即引起了惊惕，在1947年12月于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及其以
后，连续发出了许多指示，采取了许多措施，到1948年春就基本纠正了。我认为，对于严重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乱斗、新区老区一刀切、拔高
中农的成份而加以打击等“左”的错误，到1948年春确实基本上煞住了。但是，对于侵犯中农利益、过分打击富农的“左”的做法，却很长时间
没有彻底纠正过来。因而，对这次“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是远在以后。 

    当时，中共中央虽反复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要坚决保护中农，但是侵犯中农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彻底平分土地，只要平分土地的做法
不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对于平分土地这个核心问题，中央却很久没有纠正过来。例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中，
一方面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同时又强调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说“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
全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在平分时虽然要分出一部分富裕中农少数多余的土地，但“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平分，这是因为在平分后他
们的土地税的负担也减轻了” 。1948年1月22日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也一方面强调纠正“左”的倾向，一方面又肯定
了平分土地的办法。1948年2月3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在半老区即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即采用平分
土地的办法。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新区土改应分两个阶段，第二阶段即实行平分土地。2月
23日，中共中央同意了阜平中央局提出的在土改极不彻底之地区仍可实行平分土地的办法。3月15日，中央工委在给热河分局的指示中，仍一方
面强调纠正“左”的错误，一方面肯定了平分土地的做法。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著名讲话中，虽然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但仍然
说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194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晋南、晋中新收复区土改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原则上实行平分。 

    到1948年冬，中共中央则基本上没有再提平分土地的口号。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关于新区土改指示的修改意见中，便肯定了东
北局指示中“中农（包括富裕中农）绝对不得侵犯”的做法，没有再提平分土地的口号。但是，中共中央明确纠正平分土地的口号，还是在1949
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中。这个指示指出：“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
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按土地法大纲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至此，平分土地这个口号
才算彻底抛弃了。从而，也就从根本上防止了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的发生。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贯彻“五四指示”阶段，各地的地土地改革总的还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说一些地方发动群众不够等是右倾的话，“左”
倾也从一开始就存在，到了土改复查阶段，“左”倾已经成为各解放区的主要问题了；全国土地会议未看清这个问题，仍强调以反右为主，并在
《中国土地法大纲》中作出了不分新区老区一律彻底平分土地的决定，因而推动了“左”倾的迅速发展；这个“左”倾错误到1948年春基本得到
了纠正，但直到1949年8月，即彻底纠正“平分土地”的口号以后，才从根本上防止了侵犯中农的“左”倾错误。 
                                    （载《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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